切    結    書
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確實於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，至自家田園      段      地號起掘         之骨灰（骸），屬實無訛。如有不時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並願意依「屏東縣新園鄉公墓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」之規定辦理。

         特立此書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身分證號碼：

住      址：屏東縣新園鄉     村     路     巷     號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